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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權監察重申人大釋法破壞香港司法獨立
2011年8月26日
全國人大常委會今日就剛果民主共和國負債8 億港元而引發的外交豁免權案件，解釋《基本法》第 13 條與及第19 條的內容，指香港需跟隨中央實施「絕對豁免權」。
回歸以來，已是第4次釋法。唯一不同的是是次由終審法院提請。
香港人權監察重申一貫立場，人大釋法本身就是破壞香港司法獨立，抵觸香港普通法制度不變的承諾。在普通法制度下，只有法庭可以獨立和專業地解釋法例，不必聽令於任何其他個人和機構，並自行按解釋和案情對案件作出最後的裁決，行政及立法機關均須尊重三權分立，不得干預。
若果《中英聯合聲明》中普通法制度不變的承諾得以落實，司法獨立得到完整的保護，與案件有關的任何法律(包括《基本法》)的解釋，理應由法院獨立地進行，而非由人大常委會等政治機構代為操刀並強制法院遵行，而且人大解釋《基本法》的首要考慮是政治需要，而非法律原則，令憲制和法律變成可以任意搓圓按扁的玩偶，令內地的人治，在當權者認為有需要時，得以取代香港的法治。
人大釋法的制度一天不終結，香港的法院就不能倖免於人大釋法的干預。人權監察促請當局修訂《基本法》第158條，予香港終審法院有《基本法》的最終解釋權，行終審之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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